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教師傳習制度實施辦法 

 

 

100年 11月 29 日護理學院教師發展委員會會議新訂通過 

100年 12月 30日護理學院院務會議新訂通過 

101年 3月 28日護理學院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11年 10月 13 日護理學院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學院為促進教師彼此間互動學習，提昇教師教學、研究及專業成

長，特訂定「護理學院教師傳習制度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傳習教師為本學院資深專任教授或副教授為主，每位傳習教師每學年

以協助指導二位本學院專任教師為原則。 

第三條 接受傳習教師資格符合如下之一： 

一、 教師評鑑全校排名後 5%。 

二、 教學評量連續二學期 3.5分以下。 

三、 連續五年未獲得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簡稱國科會）計畫補助

經費者。 

四、 本學院新進或教學年資未滿一年之專任助理教授。 

第四條 實施方式： 

一、 每學期初由接受傳習教師或系所主管提出申請傳習申請表（附件

一），由系所主管及院長核定之。 

二、 新進教師由系所主管諮議所屬組長協助提出，由系所主管及院長

核定之。 

三、 傳習教師以個別方式協助教師教學及研究相關活動，包括：教學

方法與技巧、教學觀摩、研究生指導、研究計畫及經費申請、論

文發表等，實施期間為一學年。 

四、 傳習教師於每學期至少填寫 1次傳習紀錄，傳習紀錄表如附件

二。 



第五條 獎勵機制： 

一、 研究 

接受傳習教師經傳習教師指導獲擔任計劃主持人之政府機構研究

計劃補助，核予傳習教師獎勵金二萬元。 

二、 教學 

傳習教師每指導一位教學評量落後之教師於三年內獲優良教師，

核予傳習教師獎勵金二萬元。 

三、 上述獎勵須於傳習結束後三年內，由傳習教師提出申請，並由學

院組成小組審核。 

第六條 若已獲本校再充電計畫，本學院則不予補助。 

第七條 傳習制度提供獎勵金之經費來源為護理學院經費，每學年依財務處規

定核銷程序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提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教師傳習申請表 

年  月  日 

接受傳習教師  系/所  

傳習教師  系/所  

傳習期間  

傳習項目： 

□教學方法與技巧    □研究計畫撰寫  □撰寫及發表研究文章    

□其他                               
 

  傳習內容 

 

 

 

 

 

  預期成果 

 

 

 

 

 

 

接受傳習教師簽名：            傳習教師簽名： 

 

系所主管簽名：                院長簽核： 

 

 



【附件二】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教師傳習紀錄表 

年  月  日 

傳習教師  接受傳習教師  

傳習期間  

傳習項目： 

□教學方法與技巧    □研究計畫撰寫    □撰寫及發表研究文章   

□其他                               
 

  傳習內容 

 

 

 

  成果 

 

 

 

  建議事項 

 

 

 

  接受傳習教師簽名：              傳習教師簽名： 

 

  系所主管簽核名：                院長簽核： 

 



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教師傳習制度獎勵金申請表 
 

傳 習 教 師 姓 名  職 稱  
所屬機構 

及 單 位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1. 申請獎項： 

   □ 研究獎勵：獲得國科會研究計畫補助 

 □ 教學獎勵：指導接受傳習教師獲得優良教師  

2. 請勾選檢附資料： 

   □ 國科會計畫補助佐證資料，研究計畫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接受傳習教師獲得優良教師佐證資料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獎勵總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_元整 

   □ 研究獎勵金：__________元             

   □ 教學獎勵金：__________元       

申 請 人 簽 章 ：            年  月      日 

單 位 主 管 簽 章 ：            年  月      日 

研 究副院長 簽章 ：            年  月      日 

院 長 簽 章 ：          年  月     日 

 


